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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tga.mofcom.gov.cn/article/a/touzzn/201710/20171002657672.shtml） 

 

附錄 

 

珠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关于发布进口食品检验前置监管工作规范的公告 

（2017 年第 3 号） 

 

为提高进口食品通关效率，珠海局制定了《珠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进口食品检验前置监

管工作规范》，现予以发布。 

 

珠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二〇一七年九月一日 

 

（此件公开发布） 

  

珠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进口食品检验前置监管工作规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提高进口食品通关效率，促进食品贸易健康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及其实施条例，质检总局

《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国际准则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本规范适用于珠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以下简称珠海局）辖区进口食品检验

前置监管工作。 

第三条  本规范所称“进口食品检验前置监管”是指食品在进口前，由境内外符合资

质要求的第三方检验机构实施检验并出具检验证书或者检测报告，珠海局下属各检验检疫机构

（以下简称分支机构）将第三方检验证书或者检测报告作为进口食品合格评定依据之一的检验

监管模式。 

“符合资质要求的第三方检验机构”（以下简称第三方检验机构）是指： 

——通过ＩＳＯ／ＩＥＣ １７０２０标准认证并获得食品检验机构资质认定的境内

检验机构或者 

——合法经营、通过ＩＳＯ／ＩＥＣ１７０２０、ＩＳＯ／ＩＥＣ１７０２５标准认证

并获得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ＣＮＡＳ）认可的境外食品检验机构。 

第四条  珠海局食品安全监管处负责辖区内进口食品检验前置监管工作的统一管理。

分支机构负责所辖区域进口食品检验前置监管工作的具体实施。 

第五条  按照风险可控、稳步推进的原则，可实施检验前置监管的进口食品清单由珠

海局动态发布，清单以外的产品按现行规定进行合格评定。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2 
 

第六条  实施检验前置监管应当遵循进口商自愿、客观公正、科学合理、公开透明、

高效便利的原则。 

第二章  实施要求 

第七条  实施检验前置监管的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境外出口商或者代理商、境内

进口商备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有关规定执行。 

第八条  实施检验前置监管的食品样品应当由第三方检验机构抽取或者在其监督下

抽取。第三方检验机构对样品的代表性负责。 

第九条  对申请实施检验前置监管的进口食品，分支机构应当要求进口商或其代理人

在报检时提供： 

——质量安全符合性声明； 

——第三方检验机构针对所报检货物出具的检验证书或者检测报告原件； 

首次为进口食品出具检验证书或者检测报告的第三方检验机构，还应当同时提交该机构

的资质证明材料在分支机构备案。 

质量安全符合性声明应当承诺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该批进口食品符合中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等国家强制性技术规范的要求及中国法

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要求； 

（二）所提供的资料真实有效并对声明内容承担法律责任，履行因所进口产品质量安全

问题所引发的销毁、退运或者召回责任。 

第十条  分支机构应当按以下要求对第三方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证书或者检测报告

进行审核： 

（一）确认第三方检验机构的资质符合要求； 

（二）确认检验证书或者检测报告上注明的产品名称、品牌、规格、原产国或地区、生

产企业、生产日期或批号、保质期等信息与所报检的进口食品一致； 

（三）确认检验证书或者检测报告上的检测项目覆盖所进口食品相关的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的安全卫生项目。 

第十一条  对于资料审核符合第十条要求的进口食品，分支机构在风险分析的基础上，

可以实施直接放行或查验放行的快速通关措施。 

第十二条  对不符合第十条第（三）项要求的第三方检验证书或者检测报告，允许进

口商申请补充提交检验证书或者检测报告，补充提交的检验证书或者检测报告可由不同的第三

方检验机构出具。 

第三方检验证书或者检测报告不符合第十条第（一）（二）项要求或进口商不能提供补

充检验证书或者检测报告的，不得采用检验前置监管方式进行合格评定。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三条  分支机构应当根据质检总局进口食品监督抽检计划或相关规定，对第三方

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证书或者检测报告实施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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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经验证发现第三方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证书或者检测报告数据超出合理

误差的，分支机构应当对该第三方检验机构后续出具的检验证书或者检测报告实施连续３批次

的验证。验证期间由该第三方机构实施检验的相关进口食品不适用检验前置监管方式。 

发现并确认第三方检验机构备案信息不实、出具虚假证书、报告或者经验证确认该机构

能力不足的，应当上报珠海局列入不合格第三方检验机构名单，停止接受其出具的检验证书或

者检测报告。 

第十五条  进口商或其代理人变造、伪造第三方检验证书或者检测报告骗取检验检疫

证明的，或者利用虚假、变造、伪造的第三方检验证书或者检测报告骗取检验检疫证明的，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六条  行政相对人或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

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第十七条  行政相对人或其他组织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

五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申请人可以在复议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提起行政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 

第十八条  进口化妆品检验前置监管可以参照本规范执行。 

第十九条  本规范由珠海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规范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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